附件１
市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专项目录
	序号
	资金分类
（一级）
	资金分类
（二级）
	主要任务
	部门分工

	
１

	乡村振兴

	农业产业发展
	构建现代农业体系、促进农业产业发展、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、建设及保护农田、防控重大动物疫病等
	市农业农村局牵头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务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卫生健康局等参与

	
	
	农村人居环境整治
	建设 “四好农村路” 、推进农村“厕所革命”、建设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、农村污水处理及雨污分流设施、农村集中供水设施及配套管网等、改造农村危房、制订乡村建设规划、组织开展相关培训、保护利用南粤古驿道等
	市农业农村局牵头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公路局、市水务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等参与

	2
	精准扶贫精准脱贫
	精准扶贫精准脱贫
	市农业农村局牵头

	3
	生态林业建设
	培育和管护森林资源、建设森林生态综合示范园、绿美古树乡村、发展林下经济、 培育林业种苗等
	市自然资源局牵头、市农业农村局等参与

	4
	农业救灾应急
	开展农业生产救灾及特大防汛抗旱等
	市应急管理局牵头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水务局等参与

	5
	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
	推进基建类和非基建类水利项目建设
	市水务局牵头、 市发展和改革局等参与



备注：1.除教育、卫生、文化、交通等领域用于农业、农村、农民的资金外，原则上农林水支出科目的资金应全部纳入此目录。
2.本专项目录采取动态调整机制，以后年度按实际情况调整。
3.基建类水利建设项目原则上包括: 新建水库、大型引调水、大江大河干流重点河段治理等重大项目、大中型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、大中型灌排泵站改造、灌区改造工程、海堤达标加固工程、省市属水利设施和能力建设项目、省市有关文件明确纳入水利基建投资计划安排的其他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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